
填写報名表注意事項
　　　(台港澳学生用)

項目  　表　　格 張数  填写要領・注意事項

1 入学願書 1 　必須本人填写。

 2 履歴書  共  １）必須本人填写、字跡須端正。最後須簽名。

   3  ２）学歴：按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順序写明学校名称、住址

   張  　　　　　、入学、畢業年月。

    ３）日語学習歴：写明日語教育機関名及学習期間。

    ４）職歴：要写明従学校畢業後到現在為止的工作単位名称、職種、住址

    　　　　　、就職及退職年月。

    ５）出入国歴：到過日本者，需写明到達・離開日本的日期、何種簽証和

    　　　　目的「在留資格」是指簽証的種類。未到過日本者、不必填写。

    ６）修学理由：明確而具体並切合実際地写明自己必需到日留学理由。

    ７）畢業後予定：畢業後計画須与本人職業、留学理由等保持一貫性。

    　ａ．予定升学者応具体写明具体学校名及学科。

    　ｂ．予定就職者，需写明公司名、住址、事業内容。

 3 質問書  1  ・写明家族成員、工作単位、個人年収（金額換算成日幣後填写)。

    ・再申請就学簽証者、需自己申報申請日期、地点。

 4 照　片  8  縦５cm×横４cm、正面半身、脱帽、無背景、且於最近６個月所拍攝之鮮

    明清晰照片、並於背面写明国籍、姓名及生年月日。

 5  　畢業証書及  1  最終畢業校的畢業証書原本或畢業証明書、以及成績証明書原本、不可有

  成績証明書   塗改。

    ・大学在学者、除高中或専科学校畢業証書之外、同時需提出在学証明。

    ・応届畢業生、須提出畢業予定証明。

 6  日語学習調査表  1  請照実填写後提出。有日本語能力測験合格証書者請提出為証。

 7  　職業証明  1  有工作者須提出職業証明。

 8  　護照影本  1  持有護照者，須附上護照複印本。　

 9  経済能力証明   １）就学費用由自己負担者：

  　及立証資料   　　本人之職業証明、収入、納税証明及存款証明。

    ２）就学費用由父母兄弟姉妹或親戚（含第三国）負担者：

    　　①負担者名義之存款証明書

    　　②全戸戸籍謄本。

    　　③経費支付（学費・生活費負担）書：

    　　　負担者填写、説明相互関係及負担理由。理由需符合常情常理。

    　　④負担者之職業証明、収入証明或納税証明原本。

    　　　公司経営者需提出営業執照影本及公司相関証明資料。擁有不動産

    　　　者、請附上不動産所有権状影本。

     ⑤保証書。

    　※存款証明須正本、発行日期要最近３個月以内。

    　※存款証明額度、約￥３００万円（約ＮＴ１００萬元）以上為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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